关于开展学院院长助理换届工作的通知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现将学院院长助理换届工作的相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各学院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学院院长助理岗位设置工作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对照担任院长助理的人选要求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推荐院长助理岗位拟任人选。

2、各学院于2013年1月10日前，报送院长助理《干部任免审批表》到党委组织部（仙林校区行政北楼313）。

3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同意后，由党委组织部备案且下发批复后，各学院正式聘任并填写《院长助理聘任表》。

党委组织部

2012年12月28日
